
 

 

总则 

第一条 本健康管理服务条款（以下简称“本服务条款”）及服务手册是本健康管理服务合

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凡涉及服务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本服务条款未尽事宜，以服务手册约定为准。 

第二条 本服务条款中的健康管理服务仅限服务合同载明的被服务人使用。 

健康管理服务内容 

第三条 被服务人在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有效期内，可在本服务条款约定的医疗机构/平台申

请使用如下服务： 

(一) 专属管家服务：服务人配备专业医护团队，为被服务人匹配合适的医疗资源、定制

专业的就医规划，并提供专业医学建议。 

(二) 体检异常就医安排：被服务人在专业的体检机构体检时发现异常，体检机构诊断为

恶性肿瘤或者疑似恶性肿瘤，可以申请服务人为其提供预约门诊的服务。 

(三) 疑似/确诊特定疾病就医安排：被服务人经过公立二级以上级别医院专科医生诊断,

确诊或疑似为列表内疾病，可以申请门诊安排、住院安排、专家电话咨询服务。 

(四) 院后随访：被服务人初次诊断为符合特定疾病列表内的疾病，且经住院治疗后出院，

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向服务人咨询疾病相关问题，由服务人配备的专业医护人员进

行解答。 

重要提醒：服务人对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不承担法律责任；被服务人在医疗

机构就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药品费、膳食费、床位费等一切

医疗费用均由其本人承担和支付。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费用或损失，不属于本服务条款的服务范围： 

（一） 被服务人通过服务人以外的服务机构产生的服务费用； 

（二） 不在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 

（三） 被服务人单方提出、平安健康险/授权服务商认为非合理且必要的服务内容； 

（四） 配送费用； 

（五） 服务手册写明的除外责任范围内的服务内容。 

被服务人的义务 

第五条 被服务人申请提供服务时，应根据服务手册相关要求，首先向服务人提供下列证明

和资料： 

（一）被服务人身份信息； 

（二）被服务人病情说明； 

被服务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材料提供义务，导致服务人无法提供服务的，服务人有权拒

绝提供相应服务。 

生效条件 

第六条 自服务合同指定的时间生效。 

反虚假宣传条款 

第七条 服务人及被服务人双方均清楚并愿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商

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类、合同法及广告法等相关法律的规

定，双方均有权就本合同所约定事项以约定方式在约定范围内进行真实、合理的使用或宣传，

但不得涉及合同所约定的保密内容。为避免商标侵权及不当宣传等风险的发生，双方均同意，



 

在使用对方的商标、品牌、企业名称等进行宣传前，均须获得对方事先的书面认可，否则，

不得进行此类使用或宣传。双方在此承诺，会积极响应对方提出的就合作事项的合理使用或

宣传申请。双方均承认，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而利用其商标、品牌及企业名称等进行商业

宣传；虚构合作事项；夸大合作范围、内容、效果、规模、程度等，均属对本合同的违反，

并可能因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守约方或被侵权人将保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争议解决 

第八条 在本条款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的原则机进行协商。协商不能

解决时，可向被服务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释义 

【服务人】 指与被服务人签订本服务条款的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或平安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第三方服务商。 

【医疗机构】指经服务人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 

【授权服务商】指经服务人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具有相关服务资质合作方。 

【服务手册】指载明本服务条款的健康管理服务流程及相关约定的手册，具体内容以服

务人在投保时向被服务人展示的内容为准。 

 


